
  

 

注意事項： 
1. 材料取樣、送驗應依品管要點規定
由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會同。 

2. 試驗結果由承攬廠商判讀「符合或
不符核」、由監造單位判讀「合格或
不合格」，判讀後應簽押判讀日期。 

3. 試驗報告如無記載施工規範規定或
設計規範值，宜由品管人玵於試驗
報告標註規範值(如混凝土抗壓強度
平均規範值及單顆試體最低強度值
等，以利判讀。 


